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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对象

机构投资者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

申购的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参与网下配售并持有中信转债应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

（二）发行数量

本次中信转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00亿元，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发售的具体数量请参见“一、本次发行

基本情况”之“（十六）可转债发行条款”之“3、发行方式” 。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四）申购时间

2019年3月1日（T-1日）下午17:00之前，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

续进行。

（五）配售原则

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时间内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根据联席主承销商统

计的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和申购户数，确定获配名单及其获配中信转债的数量，确定的方法为：

1、 当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最终确定的网下发行数量时， 投资者按照其有效申购量获配中信转

债。

2、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下发行数量（即出现了超额申购的情况）时，将按配售比例

（配售比例=最终确定的网下发行数量/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精确到小数点后12位）获得比例配售。先按照

配售比例和每个机构投资者有效申购量计算出实际配售量的整数部分（即按1,000元10张取整），对于

计算出不足10张的部分（尾数保留3位小数），将所有有效申购的机构投资者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

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有效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实际配售的可转债加总与网下向机构投资

者配售总量一致。

（六）申购办法

1、机构投资者每个申购账户网下申购的下限为1万手（10万张，1,000万元），超过1万手（10万张，

1,000万元）的必须是1,000万元（10万张）的整数倍，每个申购账户网下申购的上限为800万手（8,000

万张，800,000万元）。

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中信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拟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应登陆中信证券可转债发行系统进行注册，下载并正确填写《网下申购

表》，并准备相关资料。

3、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按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

金，申购保证金数量为每一网下申购账户50万元。 未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为无效申购。

4、 本次网下发行的中信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 投资者获得配售的中信转债将于上市首日开始交

易。

（七）申购程序

参与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登陆中信证券可转债发行系统

（https://www.citics.com/cbs/investor/login/）完成注册（建议使用IE10以上或googlechrome浏

览器），并下载《网下申购表》模板，并于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登陆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中信证券可转债发行系统提交《网下申购表》EXCEL电子版。

参与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除应在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提交《网下申购表》 EXCEL�

电子版外，还应在申购日 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登录中信证券可转债发行系统，并提交以下

资料：

（1）签字、盖章完毕的《网下申购表》扫描件；

（2）《网下申购表》由授权代表或经办人签署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扫描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章的，

无需提供；

（3）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扫描件，须加

盖单位公章）；

（4）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或开户证明文件（如有）。

参与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可转债发行系统提交上述资料后，还需将《网下申购表》

EXCEL�电子版发送至中信证券指定电子邮箱601998@citics.com备查，邮件标题为“机构全称+网下申

购中信转债” 。

《网下申购表》 见本公告附件二， 投资者可于中信证券可转债发行系统（https://www.citics.

com/cbs/investor/login/）处进行下载。 为便于清晰起见，建议投资者填写本表电子版并打印签署后再

扫描上传。

网下投资者填写的《网下申购表》一旦上传，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或修改。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在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提交的《网下申购表》EXCEL电子版文

件内容与《网下申购表》盖章版扫描件内容必须完全一致，如果信息不一致或未按照要求提供全套文件，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确认其报价无效或者未报价，缴纳的申购保证金退还投资者。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申购保证金必须在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按时足额划至联

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指定账户。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申购

保证金，申购保证金数量为每一网下申购账户为50万元。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的申购为无效申购，

无效申购的保证金退还给投资者。

网下投资者在办理申购保证金划付时请在备注栏注明“上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例如，投资者上交所

证券账户号码为：B123456789，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B123456789。未填写汇款用途或备注内容，或账

户号码填写错误的，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认为其认购无效。

申购资金到账情况可向收款银行查询，也可向联席主承销商查询，联席主承销商申购资金到账查询

电话010-6083� 3640。

收款银行账户信息：

收款账户户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8110301412700414920

收款账户开户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302584044296

汇款用途 上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银行查账电话 0755-84185249或0755-84700251

申购款的补缴或多余申购保证金的退还：

（1）2019年3月5日（T+1日），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上刊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网下配售结果公

告》，该公告刊载的内容包括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每户获得配售的可转债数量及扣除申购保证

金后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或应退还的多余申购资金等。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送达获配及缴款的通知。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要求及时足额补缴申购资金。

（2）若申购保证金大于认购款，则多余部分在2019年3月8日（T+4日）通知收款银行按原收款路径

无息退回；若网下机构投资者被认定为无效申购，申购保证金将在2019年3月8日（T+4日）通知收款银行

按原收款路径无息退回。

（3）若保证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金，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资金，获得配售的

机构投资者须在2019年3月6日（T+2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资金划至指

定的银行账户（同上述缴付申购保证金账户），在划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上交所证券账户号

码” 字样，例如，投资者上交所证券账户号码为：B123456789，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B123456789，补

缴申购资金的账户名称须与缴纳申购保证金的账户名称保持一致。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9

年3月6日（T+2日）17:00之前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

还， 其放弃认购的中信转债由联席主承销商全额包销， 并由联席主承销商将有关情况在2019年3月8日

（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

（4）网下申购保证金在申购冻结期间的资金利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5）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对机构投资者申购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

（6）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八）结算登记

1、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的申购结果，按照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债券登记。

2、联席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网下认购款与网上申购资金及包销金额汇总，按照承销协议扣除承

销费用后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九）网下投资者参加网上发行

参加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可以选择同时参加网上申购，但同一证券账户网下、网上申购数量须不

超过各自申购上限。

五、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A股普通股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A股普通股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

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及网下投资者获配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六、包销安排

原A股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普通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

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400

亿元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基数为400亿元，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联

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20亿元。当包销比例

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

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七、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对投资者不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八、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详细情况，发行人拟于2019年3月1日（T-1日）下午14:

00-16:00在“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举行网上路演。 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九、风险揭示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

参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十、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联系人：王珺威、韩羽来、蔡薇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 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3、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4、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5、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7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6、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5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7、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2月28日

附件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优先认购表

网下优先认购表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无需回传，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1、原有限售条件A股普通股股东若参与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应在申购日2019年3月4日（T日）16:

00之前，将以下资料发送至中信证券电子邮箱601998@citics.com处：（1）《网下优先认购表》电子版文

件（EXCEL版）；（2）签署完毕的《网下优先认购表》扫描件；（3）《网下优先认购表》由授权代表或经

办人签署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扫描件。 机构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章的，自然人股东由本人签字的，无需

提供；（4）机构股东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自然人股东提供股东身份证复印件；（5）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如有）。 邮件标题为“有限售条件A股普通股股东全称+优先认购中信转债” 。

2、证券账户号码对应的身份证号填写：身份证明号码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

料号码，如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后已办理完毕修改身份证明资料号码的，需提供修改后的身份证明资

料号码。 其中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名称前两字” +“证基” +“证监

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投资组合号码” ；企业年

金基金填写“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

3、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或签署后，发送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处，即构成参

与认购的投资者对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若因申请人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

或间接导致认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4、参与优先配售的原有限售条件A股普通股股东认购数量大于认购上限的部分为无效认购，联席主

承销商有权认定其认购数量即为认购上限；认购数量小于认购上限（含认购上限），则以实际认购数量为

准。 申请人须于2019年3月4日（T日）16:00之前全额缴纳认购资金，并确保认购资金于当日16:00前到

达联席主承销商指定银行账户。

附件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

网下申购表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无需回传，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1、本表格EXCEL通过中信证券可转债发行系统（https://www.citics.com/cbs/investor/login/）

进行下载。 为便于清晰起见，建议投资者填写本表电子版并打印签署后再扫描提交。

2、证券账户号码对应的身份证号填写：身份证明号码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

料号码，如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后已办理完毕修改身份证明资料号码的，需提供修改后的身份证明资

料号码。 其中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名称前两字” +“证基” +“证监

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例如XX证基(XXXX)XXXX）；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

基金” +“投资组合号码”（例如全国社保基金XXXXXX）；企业年金基金填写“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

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

3、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提交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处，即构成参与申购

的机构投资者对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若因申请人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

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4、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的产品申购下限均为1,000万元（10万张），上限均为800,000万

元（8,000万张），超过1,000万元（10万张）的必须是1,000万元（10万张）的整数倍。

5、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

金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中信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6、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按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

金，申购保证金数量为每一网下申购账户50万元。 未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为无效申购。 在办理付款时，在

汇款用途或备注内容中注明投资者证券账户号码（上海），例如，**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某个证券账

户号码为B123456789，则应填写：B123456789。

7、“投资者全称” 中填写的内容应该和加盖的公章一致。

8、退款银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账号一致。

9、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通过中信证券可转债发

行系统提交以下资料：（1）《网下申购表》EXCEL电子版；（2）签署完毕的《网下申购表》扫描件；（3）

《网下申购表》由授权代表或经办人签署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扫描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无需提供；

（4）机构投资者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5）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或开户证明文

件（如有）。 此外，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还需在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将《网下申

购表》EXCEL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中信证券指定电子邮箱601998@citics.com备查。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在2019年3月1日（T-1日）17:00前提交的《网下申购表》EXCEL电子版文

件内容与《网下申购表》盖章版扫描件内容必须完全一致，如果信息不一致或未按照要求提供全套文件，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确认其报价无效或者未报价，缴纳的申购保证金退还投资者。

利影响，进而影响到本行的资产质量、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十一、关于本行2018年年度报告尚未披露的提示

本行发行前尚未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 本行2018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为2019年3月26日。 根据

2018年业绩快报，预计2018年全年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为445.13亿元。 根据业绩快报及目前情况所

作的合理预计，本行2018年年报披露后，2016、2017、2018年相关数据仍然符合可转债的发行条件。

本行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上重大事项，并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

“第二节 风险因素” 和“第三节 公司基本情况”等相关章节。

释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中信银行/本行/发行人/ 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前身及（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所有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可转债/本次可转债发行 指

根据中信银行2017年2月7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

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有关决议， 并于2018年2月6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通过的

延长相关议案有效期的有关决议， 以及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的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9�年第

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通过的继续延长相关议案有效期的有关决议，公

开发行不超过40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

保荐机构/联席保荐机构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

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审计师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 ）

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A股 指 境内上市的面值为1.00元、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H股 指

获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以港币认购和交易的股

票

本募集说明书 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

要》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5年、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6月

股东大会 指

除特别说明外，均指公司章程规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普通股股

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出席的股东大会，优先股股东按照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章程 指

本行制定并定期或不定期修订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除非

特别说明，本募集说明书所指公司章程是指本行于2018年4月4日经银

保监复[2018]12号文核准并生效的公司章程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外汇管理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央行/人民银行 指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中国银保监会 指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监会/中国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监会/中国保监会 指 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审计署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香港证监会 指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香港联交所/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社保基金会/社保 指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中信集团 指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中信有限（原中信股份） 指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股份（原中信泰富） 指 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我国/全国/国内/境内/中国内地 指

就本募集说明书摘要而言，除非特别说明，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

区，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境外/海外 指

就本募集说明书摘要而言，除非特别说明，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

区之外的国家或地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资本管理办法》 指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会计准则 指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指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其解释以及由国

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且仍生效的《国际会计准则》和《常设解释

委员会解释公告》

不良贷款 指

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引》，按照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对贷款进行分类时

的“次级” 、“可疑” 和“损失”类贷款

拨备覆盖率 指 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对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上述规定的核心

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上述规定的一级

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资本充足率 指

根据《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上述规定的资本

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保函 指

银行应客户的申请向受益人开立的一种有担保性质的、 有条件或无条

件的书面承诺文件， 一旦申请人未按其与受益人签订的合同的约定偿

还债务或履行约定义务时，由银行履行担保责任

基点 指 利率或汇率变动量的度量单位，为1个百分点的1%，即0.01%

中间业务 指

商业银行从事的不在其资产负债表内体现为资产或负债并形成其非利

息收入的业务

长江三角洲 指

发行人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5家一级分行以及子公司临安中

信村镇银行所在的地区

珠江三角洲及海峡西岸 指 发行人福州、厦门、广州、深圳、东莞、海口等6家一级分行所在的地区

环渤海地区 指

发行人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青岛、大连等6家一级分行以及子公司

中信金融租赁所在的地区

中部地区 指 发行人合肥、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太原等6家一级分行所在的地区

西部地区 指

发行人重庆、南宁、贵阳、呼和浩特、银川、西宁、西安、成都、乌鲁木齐、

昆明、兰州、拉萨等12家一级分行所在的地区

东北地区 指 发行人哈尔滨、长春、沈阳等3家一级分行所在的地区

AUM 指 资产管理规模(Asset�Under�Management)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所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募集说明书摘要中所列示的相关

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行基本情况

法定中文名称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信银行）

法定英文名称 ：

CHINA�CITIC�BANK�CORPORATION�LIMITED

（缩写：CNCB）

设立日期 ： 1987年4月20日

法定代表人 ： 李庆萍

注册资本 ： 48,934,796,573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A股普通股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普通股简称 ： 中信银行

A股普通股代码 ： 601998

优先股挂牌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优先股简称 ： 中信优1

优先股代码 ： 360025

H股普通股上市地点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H股普通股简称 ： 中信银行

H股普通股代码 ： 0998

邮政编码 ： 100010

联系电话 ： 010-85230010

传真 ： 010-85230079

公司网址 ： http://�www.citicbank.com

电子邮箱 ： ir@citicbank.com

本行的主营业务是经有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各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

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

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结汇、售汇业务；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办理黄金业务；黄金

进出口；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有效期至2020年9月9日）。

本行目前持有中国银监会颁发的机构编码为B0006H111000001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已经本行于2016年8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6年12月19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7年1月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本行于

2017年2月7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7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可转债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和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本行股东

大会和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可转债发行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本行于2017年12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并于2018年2月6日召开的20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对董事会办理本

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有关事项授权期限的议案》，将有效期自期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至2019年2月6日。

为确保本次可转债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本行于2018年12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并

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9年第一次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 《关于继续延长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延长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有关事项授权期限

的议案》，将有效期自期满之日起继续延长12个月，至2020年2月6日。

中国银监会于2017年7月3日出具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中信银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的批复》（银监复〔2017〕193号），批准中信银行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

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12月25日出具了《关于核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68号），核准中信银行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本次可转债发行方案要点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本行A股股票的可转债。 该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本行A股股票将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400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

5、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可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3%、第二年为0.8%、第三年为1.5%、第四年为2.3%、第五年为

3.2%、第六年为4.0%。

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 ）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

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

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19年3月4

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本行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本行A股股票

的可转债，本行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7、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之日止。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7.45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前三十个交易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本行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三十个交易日或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

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本行

A股股票交易均价，以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前三十个交易日本行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三十个交易日本行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三十个交易日本

行A股股票交易总量； 前二十个交易日本行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本行A股股票交易总额/

该二十个交易日本行A股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本行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本行A股股

票交易总额/该日本行A股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本行出现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本行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本行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

格的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以上公式中：P0为初始转股价格，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

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当本行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本行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的调整日、调整办法

及暂停转股的期间（如需）；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不时经修订）及《公司章

程》要求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行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本行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行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行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

的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本行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本行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本行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

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进行表决时，持

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审议上述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三

十个交易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前一个交易日本行A股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本行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本行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的期间（如需）；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不时经修订）及《公司章程》要求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如需）。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10、转股数量的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一

股的整数倍。

其中：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本行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

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

计算方式参见第12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11、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行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

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12、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本行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11%（含最后

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本行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如需），本行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

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本

行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

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本行有权按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13、回售条款

若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本行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变化，该变化被

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本行

回售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权利。 在上述情形下，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本行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

售，该次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 除此之外，可转债不可由持有人主动回售。

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全额向本行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A股普通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优

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普通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的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发售与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

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给予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权。

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的本行A股股份数量

按每股配售1.174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可转债手

数，每1手（10张，1,000元）为1个申购单位。

若原A股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 则可按其实际申购数量获配本次转

债；若原A股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申购无效。

16、募集资金用途

本行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未来业务发展，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

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

17、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18、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可转债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行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之日起十二

个月。

（三）可转债持有人及可转债持有人会议

1、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

（1）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依照其所持有可转债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2）根据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可转债转为本行股份；

3）根据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4）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可转债；

5）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6）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本行偿付可转债本息；

7）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本行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本行发行可转债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本行提前偿付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4）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2、债券持有人会议

（1）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行董事会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1）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本行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3）本行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4）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本行董事会；

2）持有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10%及10%以上的持有人书面提议；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2）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1）债券持有人会议由本行董事会负责召集和主持；

2）本行董事会应在提出或收到提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本行董事会应于会议召

开前十五日在至少一种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通知。 会议通知应注明开会的具体时间、地

点、内容、方式等事项，上述事项由本行董事会确定。

（3）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债券持有人有权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但没有表决

权：

1）债券发行人；

2）其他重要关联方。

本行董事会应当聘请律师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4）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程序

1）首先由会议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确定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会议

主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进行表决，经律师见证后形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债券持有人会议由本行董事长主持。 在本行董事长未能主持会议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授权董事主

持；如果本行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董事均未能主持会议，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所代表的债券面

值总额50%以上多数（不含50%）选举产生一名债券持有人作为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主持人；

3）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应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

证号码、住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面额、被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等事项。

（5）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与决议

1）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以每张债券为一票表决权；

2）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3）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债券面值总额的持有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4）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决；

5）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构批准的，自批准之

日或相关批准另行确定的日期起生效；

6）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对反对者或未参加会议者进行特别补偿外，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

效力；

7）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本行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6）债券持有人认购或以其他方式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即视为同意上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四）预计募集资金量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1、预计募集资金量

本次可转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00亿元（未扣除发行费用）。

2、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存储账户。

（五）本次可转债的信用评级情况

大公国际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进行了信用评级，根据大公国际出具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本行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级，评级展望稳定，本次可转债的信用等

级为AAA级。

（六）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1、承销方式

本次可转债发行由联席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2、承销期

本次可转债发行的承销期为自2019年2月28日至2019年3月11日。

（七）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佣金及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手续费用、信息披露

费用等。 本次可转债的保荐及承销费将根据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中的相关条款结合发行情况最终确定，

律师费、会计师专项审计及验资费用、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手续费、信息披露费用等将根据实际发生情况

增减。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7,200.00

律师费用 247.00

会计师费用 145.00

资信评级费用 28.17

登记服务费用 400.00

信息披露费用 144.00

发行手续及其他费用 11.35

合计 8,175.52

（八）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本次可转债发行期间的主要日程安排如下：

日期 发行安排 停复牌安排

T-2

2019年2月28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T-1

2019年3月1日

网上路演、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网下申购日 正常交易

T

2019年3月4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日；网上申购日；确定网下、网上

发行数量及对应的网下配售比例及网上中签率

正常交易

T+1

2019年3月5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公告；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正常交易

T+2

2019年3月6日

刊登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结果公告；网上投资者根据中签结果缴款；网下投资者

根据配售结果缴款

正常交易

T+3

2019年3月7日

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认最终配售结果 正常交易

T+4

2019年3月8日

刊登可转债发行结果公告 正常交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本

行将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后修改发行日程并及时公告。

（九）本次发行可转债的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发行结束后，本行将尽快向上交所申请上市交易，具体上市时间

将另行公告。

三、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庆萍

经办人员：王珺威、张佳仪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联系电话：010-89938616

传真：010-85230079

（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马小龙、程越

项目协办人：李雨修

项目成员：张利才、何正、宫海韵、赵文丛、周翔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7472

传真：010-60833930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毕明建

保荐代表人：高圣亮、石芳

项目协办人：周梦宇

项目成员：慈颜谊、高书、梁晶晶、王超、吕苏、艾雨、阎雪莹、万宁、卢晓敏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项目成员：吕晓峰、郭瑛英、张帅、胡德波、毕厚厚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联系电话：010-65608299

传真：010-65608451

名称：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项目成员：刘新丰、酒艳、蒋静、邓娴子、柳琳、庆馨、陈明楠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联系电话：021-20328000

传真：021-58883554

名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于军

项目成员：刘文成、王曦、李昭、林天天、吕青子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5层

联系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964

名称：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寒松

项目成员：马力宇、贺佳、宋玉林、董世通、葛晓燕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1807-1819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1807-1819室

联系电话：010-66273333

传真：010-66273300

（四）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彭雪峰

签字律师：郭庆、屈宪纲、谭正华、王云松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侨福芳草地D座7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侨福芳草地D座7层

联系电话：010-58137799

传真：010-58137733

� � � �（五）审计机构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李丹

签字会计师：朱宇、胡燕、李燕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507单元0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02号企业天地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11楼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

签字分析师：李佳睿、李鹏飞、崔炜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A座29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A座29层

联系电话：010-51087768

传真：010-84583355

（七）收款银行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账户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8110301412700414920

（八）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上海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21-68808888

传真：021-68804868

（九）证券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6楼

联系电话：021-68870587

传真：021-58888760

第二节 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股本情况

截至2018年9月30日，本行普通股股本总额为48,934,796,573股，优先股股本总额为350,000,000

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普通股股份总数 48,934,796,573 100.00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147,469,539 4.39

1、国家持股 - -

2、国有法人持股 2,147,469,539 4.39

3、其他内资持股 - -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4、外资持股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6,787,327,034 95.61

1、人民币普通股 31,905,164,057 65.2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14,882,162,977 30.41

4、其他 - -

二、优先股股份总数 350,000,000 100.00

（二）前十大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8年9月30日，发行人普通股股份总数为48,934,796,573股，其中前十大普通股股东及其持

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类

别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质押

或冻结数

1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股、H�

股

31,988,728,773 65.37% - -

2

香港中央结算 （代

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H�股 12,126,402,546 24.78% - 未知

3 中国烟草总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2,147,469,539 4.39% 2,147,469,539 -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1,113,505,677 2.28% - -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272,838,300 0.56% - -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H�股 168,599,268 0.34% - 未知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A�股 101,851,411 0.21% - -

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二组合

国有法人 A�股 35,769,900 0.07% - -

9

茂天资本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31,034,400 0.06% - -

10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27,216,400 0.06% - -

注：（1）除中信有限外，本表中A股和H股股东持股情况分别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和H股

证券登记处提供的本行股东名册统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总数是该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18年9月30日，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

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H股股份合计数。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

并代表他人持有股票的机构，其中包括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3）中信有限为中信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中信有限确认，截至2018年9月30日，中信股份及其下属子

公司（含中信有限）合计持有本行股份32,284,227,773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65.97%，其中包括A股股

份28,938,928,294股，H股股份3,345,299,479股。 中信有限直接持有本行股份31,988,728,773股，占

本行股份总数的65.37%，其中包括A股股份28,938,928,294股，H股股份3,049,800,479股。

（4）冠意有限公司（Summit� Idea� Limited）确认，截至2018年9月30日，其通过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行H股股份2,292,579,000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4.685%。冠意有限公司为新湖中

宝的全资附属公司。 除上述股份外，新湖中宝全资子公司香港新湖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行H股股份153,686,000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0.314%。

（5）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央

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中国建设银行57.31%

的股份。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前十大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8年9月30日，发行人优先股股份总数为350,000,000股，其中前十大优先股股东及其持股

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

质

股份类别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质押或

冻结数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境内优先股 43,860,000 12.53% - -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

FH002沪

其他 境内优先股 38,430,000 10.98% - -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其他 境内优先股 38,400,000 10.97% - -

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个险万能

其他 境内优先股 30,700,000 8.77% - -

5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其他 境内优先股 30,700,000 8.77% - -

6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金盛添利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境内优先股 30,700,000 8.77% - -

7

浦银安盛基金公司

-浦发-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上海分行

其他 境内优先股 21,930,000 6.27% - -

8

兴全睿众资产-平

安银行-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5,350,000 4.39% - -

9

创金合信基金－招

商银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0,960,000 3.13% - -

10

交银施罗德基金－

民生银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8,770,000 2.51% -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投资1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境内优先股 8,770,000 2.51% - -

注：（1）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本行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2）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根据公开信息，本行初步判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

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本行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二、本行主要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行的控股股东为中信有限，中信有限为中信股份全资子公司，中信股份的控股股东为中信集团。中

信集团为本行实际控制人。

中信集团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倡导，经国务院批准，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1979年

10月4日创办的我国首个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企业。 中信集团是我国具有较大规模的国际化大型跨国企

业集团，其经营范围为：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有效期至2019年01月09日）；对外派

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投资管理境内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

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金融类企业及相关产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矿产、林木资源开发和原材

料工业、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信息基础设施、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业务、环境保护、医药、生物工程和新

材料、航空、运输、仓储、酒店、旅游业、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商业、教育、出版、传媒、文化和体育、境内外

工程设计、建设、承包及分包、行业的投资业务；工程招标、勘测、设计、施工、监理、承包及分包、咨询服务

行业；资产管理；资本运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信有限于2011年在北京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3,90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常振明。

中信有限是全球领先、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之一。 经营范围为：1.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

括：投资和管理境内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等金融类企业及相关产

业；2.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包括：（1）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2）矿产、林木等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

（3）机械制造；（4）房地产开发；（5）信息产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业务；（6）商贸服务

及其他产业：环境保护；医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航空、运输、仓储、酒店、旅游业；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

进出口业务、商业；教育、出版、传媒、文化和体育；咨询服务；3.向境内外子公司发放股东贷款；资本运营；

资产管理；境内外工程设计、建设、承包及分包和劳务输出，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信有限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为60,017.47亿元，净资产为5,605.72

亿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2,678.05亿元，净利润为599.34亿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中信有限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为61,381.59亿元， 净资产为5,842.31亿元；

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1,331.96亿元，净利润为324.63亿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信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所持有的本行股票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况。

（二）其他持有本行5%以上股权的股东情况

截至2018年9月30日，除中信有限外，本行无其他持股在5%以上的法人股东。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报表审计情况

本集团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本集团截至2015年12月31

日止、2016年12月31日止和2017年12月31日止3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分别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文号分别为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2016)第10057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2017)第

10068�号和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8)第10068号）。 本集团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对本集团截

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期间的中期财务报告进行了审阅，审阅号为普华永道中天阅字(2018)第0057

号。

二、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报表

（一）最近三年一期合并财务报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百万元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2015年

12月31日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521,826 568,300 553,328 511,189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

项

85,069 124,350 208,641 80,803

贵金属 8,997 3,348 3,372 1,191

拆出资金 207,308 172,069 167,208 118,77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65,904 64,911 26,220

衍生金融资产 38,327 65,451 47,366 13,78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3,551 54,626 170,804 138,561

应收利息 28,544 32,643 32,922 30,512

发放贷款和垫款 3,287,321 3,105,984 2,802,384 2,468,283

金融资产投资 1,460,238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299,597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490,346 - -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670,295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631,690 534,533 373,770

持有至到期投资 - 216,586 217,498 179,930

应收款项类投资 - 531,118 1,035,728 1,112,207

长期股权投资 3,066 2,341 1,111 976

固定资产 20,610 21,330 17,834 15,983

无形资产 2,024 2,163 1,894 1,653

投资性房地产 307 295 305 325

商誉 861 849 914 854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68 21,825 12,697 7,981

其他资产 59,327 56,819 57,600 39,290

资产合计 5,807,444 5,677,691 5,931,050 5,122,292

（上接A25版）

(上接A25版）

(下转A27版）


